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2022-2024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为了明确股东分红回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规定和《公司章程》中关于股利分配原则的条款，

公司自2022年至2024年将按照以下分红回报规划，并结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分

配股利。 

1、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

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利润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在公司当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

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必须含有现金分配方式； 

3、现金分红比例：公司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总额的 10%； 

4、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5、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迅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

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同时，制定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6、如公司董事会做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决

定的，应就其作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

理由，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7、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如现行政策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实发生冲突的，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后的

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规划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